
《上海市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一、起草理由及必要性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改革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制度，新增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一律实行期限制，不得再实行无期限制，新增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等规定。同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部署，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逐步实行无偿有期限经营权管理，加强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考核。为落实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市交通委根据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起草了《上海市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本市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的车辆经营权管理提供依据。
二、起草过程
起草部门自2022年9月开展研究起草工作。期间，深入行业企业调研，召开座谈会，先后听取了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巡游出租汽车企业代表意见，并于2023年8月形成了初步的征求意见稿。2024年底，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再次召开多轮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听取相关意见，并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条款内容进行优化完善。经多轮研究，于2025年3月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并书面征询企业意见，企业反馈意见共5条，采纳3条，另外2条已与企业进行沟通说明，达成共识。
三、《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529858934]（一）适用范围
《管理办法》对巡游出租汽车企业的车辆经营权的配置、考核、延续、收回等管理工作进行了规定，明确在本市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应当取得相应的车辆经营权。
（二）经营权期限
《管理办法》提出对本市新增的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及企业受让的既有车辆经营权，实行无偿有期限管理，并根据《实施意见》中“巡游车经营权期限为6年”的规定，明确经营权期限不超过6年。
（三）经营权配置
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出租汽车市场环境，《管理办法》明确本市巡游出租汽车企业车辆经营权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或依据服务质量考核结果发放。
（四）经营权考核
行业管理部门对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开展经营权考核，考核周期为6年，并根据企业在考核周期内的服务质量信誉结果评定经营权考核等级。考核等级达到合格及以上的，准予继续经营；考核等级不合格的，视情核减相应的车辆经营权。
（五）经营权变更
为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公平性，《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施行后新增的巡游车企业车辆经营权，不得变更经营主体。本办法施行前既有的巡游车企业车辆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如既有的巡游车企业车辆经营权确需变更经营主体的，企业应当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六）经营权延续
《管理办法》与交通运输部《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保持一致，对车辆经营权到期需要延续的，企业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届满六十日前，向原巡游车企业车辆经营权发放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发放机关按照车辆经营权考核结果，决定是否准予延续。
（七）经营权收回
《管理办法》在遵循国家及本市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明确了三种经营权收回的情景，分别是：取得经营权后无正当理由超过180日不投入符合要求车辆运营的或运营后无正当理由连续180日以上停运的；车辆经营权期限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考核不合格的；经营许可被撤销吊销或者企业不能经营的。
（八）退出机制
[bookmark: _GoBack]为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管理办法》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车辆经营权被收回和经营者丧失全部车辆经营权等情形下，经营者应当根据情形，办理相应车辆营运证件注销或经营许可证件注销，并与从业人员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经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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